——深圳市外事服务中心——

                                                                      二OO九年十一月
办理持因私护照人员赴韩国商务多次签证须知

1、 签发对象       

在国有企业或与韩国的年交易额为3万美元以上的私营企业担任管理级以上职务的人员或在同一公司持续工作二年以上的正规职员，而且以商务目的赴韩2次以上且无非法滞留事实的人员.(使馆给签发1年多次每次停留30天的签证)
二、申请人需提供的材料：
1、韩国签证申请表

2、有效因私护照（护照首页复印件1份）；

2、护照用照片1张（彩色免冠照片）；

4、身份证正反面和户口本复印件（复印件2份）；

5、暂住证或居住证复印件（非广东、广西、海南、福建户籍人员提供，复印件2份）；

6.所属公司的出差证明书或在职证明原件(注明工作期间) （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
7.所属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复印件2份）
8.可证明与韩国的最近年交易额为3万美元以上的资料原件和复印件）（复印件2份）
* 4项中可选择1项
- 报关单（韩国或中国海关）
- 信用证
- 汇款单, B/L, INVOICE(商业发票),
PACKING LIST（装箱单）
三、邀请方提供的材料:

1、设立分公司或联络办事处的许可书复印件（复印件2份）;(如投资企业需提供可证明国内投资的资料）
2、登记簿腾本或事业者登录证复印件（复印件2份）
3、可证明经营资金到位实况的资料或工作计划书复印件（复印件2份）
四、签证注意事项

1、办理时间需七个工作日,签证费为900元/人；
2、签证能否批出属于各国主权，所有签证申请获准与否取决于韩国领事馆；

3、申请人须如实提供和填写各种申请材料；

4、请勿钉申请表和材料，在递交申请时请除去书钉；

5、领事馆在审核时，根据需要有可能追加材料。若申请人预先购买了机票而签证未能正常签出，本中心概不负责。
地址：

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大堂左侧）9楼912－914  电话：25310995、25310997
龙岗区清林中路77号海关大厦西座14楼14房  电话：89620008、89620018

网址：WWW.SZWAISHI.COM
